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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事務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07年 12月 11日(星期二)下午 3時 

地點:行政大樓三樓會議室 

主席:林于竝學務長                                          記錄:宋巧苓 

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壹、主席致詞(略) 

貳、報告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詳見議程 pp.2) 

參、各組工作報告(詳見議程pp.3-10) 

肆、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衛生保健組 

案由：本校「學生團體保險辦法」第五條、第七條修正草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學生團體保險招標作業需視各案不同招標狀況，酌情調整招標規格，故修

正第五條。 

二、 因應線上復學暨續休系統建置所衍生之行政措施調整，修正第七條。 

三、 本案業於 107/6/4「106學年度第 2學期衛生保健委員會」審議通過， 

修正條文對照表暨全條文如附件(詳見 pp.3-5)。 

辦法：本辦法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 

決議：本辦法第五條、第七條修正後通過。 

 

伍、臨時動議 

動議一                                             提案人：舞蹈學院林亞婷所長 

案由：本校學生諮商中心服務對象除了學生外，同時也包含教職員工，想瞭解中      

心名稱是否可以刪除「學生」，使中心名稱能符合實際提供服務對象。   

王亮月主任答覆：本校學生諮商中心服務對象一直以來都包含全校教職員工與學

生，中心名稱亦從創立中心以來沿用至今。 

決議：本案列入未來調整中心名稱時思考，期使名實相符。 

動議二                                    提案人：劇場設計學系學會陳妍蓓會長  

案由：據同學反應在女一舍至 OK超商間之有路不平之狀況，影響用路人安全，該

如何處理？ 

戴嘉明總務長答覆：學生只要通報總務處危險路段確切位置，總務處相關業務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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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可立即協助處理，如有不能立即修復填平之情事，本處也

會於該路段位置放置三角錐，藉以提醒用路人注意該路段路

況，以維自身安全。  

決議：請同學們若有發現路不平之狀況，可及時通報駐衛警察隊、總務處或校安

中心，俾利即刻協處。 

動議三                                         提案人：劇場設計學系王世信主任  

案由：戲舞大樓與阿福草餐廳路段兩邊均可停放車輛，路幅已相當狹窄，如遇科

技藝術館施工期間大型機具行經該路段之時段，如何確保用路人通行該路

段之安全？   

戴嘉明總務長答覆：基於資訊透明化分享原則，如科技藝術館施工期間，大型機

具行經戲舞大樓與阿福草餐廳路段，總務處將提前公告路段

交通管制時間與方式，大型機具行經該路段當天，施工單位

及駐衛警察隊將協力實施交通安全管制，疏導該路段交通，

確保用路人通行安全。 

決議：為確保本校師生同仁用路安全，大型機具進出時會採必要交通管制措施並

提前公告，另儘量避開交通尖峰時段。 

動議四                           提案人：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莊政典組長  

案由：校內通往田徑場的路障損壞，請相關單位儘速處理。 

戴嘉明總務長答覆：該路障為公共藝術品，校內公共藝術移除需經一定程序方能

辦理，該公共藝術是否有需要移除，宜再行審慎研議。 

決議：本案請總務處惠予研議辦理。 

動議五                                                提案人：學生會賴星嵐會長  

案由：學校新版網頁最新活動均會提供近期展演或活動等相關訊息，如學生活動

也希望透過此平臺宣傳相關訊息，請問該洽詢哪一個承辦單位協助辦理？ 

決議：本案俟查明承辦單位後，再行回覆。 

      《附註：可依「本校官網首頁刊登展演/講座申請須知」向本校秘書室申辦。》 

 

陸、散會:下午 4時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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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生團體保險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第五條 每一被保險人之保險金額以本 

       校學生團體保險契約書所訂保 

       險金額為準。 

 

 

 

 

 

 

第五條 每一被保險人之保險金額

以本校學生團體保險契約

書所訂保險金額為準。被

保險人因參加校內外教學

活動（含實驗室操作、體

育課、校隊訓練）或校內

外正式的運動比賽或經校

方核准登記之社團活動而

遭遇意外傷害以致身故，

其身故理賠金額以前款之

保險金額兩倍為原則。 

1.學生團體保險招標作

業需視各案不同之招

標狀況，酌情調整招標

規格，故刪除本條所列

之招標規格規定。 

2.刪除條款內容納入學

生團保招標規範。 

第七條 本保險有效期間自每年 8 月 1

日上午零時起至翌年 7 月 31 日

午夜 12 時止。參加本保險之學

生，於上學期在 8月 1日以後及

下學期在2月1日以後繳納保險

費者，保險效力仍溯自 8 月 1

日及 2 月 1 日之上午零時起生

效；學生在 7 月 31 日以前畢業

者，其保險效力至 7 月 31 日午

夜 12時終止。畢業延至 7月 31

日後者，於繳納保險費後，其保

險效力至畢業之日午夜 12 時終

止。在上學期畢業之學生，其保

險效力則至 1 月 31 日午夜 12

時終止。 

       有學籍學生休學時，當學期註冊

後辦理休學者不予退還保險

費，其保險效力至該學期終止之

日午夜 12 時止。續休學者得於

每學期開學 3 月 1 日以前、10

月 1 日以前交付當學期保險費

參加保險，未於期限內辦理者，

一律視為放棄投保，未投保期間

如因疾病或意外事故，導致身

故、殘廢或接受醫療時，皆不得

向學校或保險公司申請理賠。 

       凡參加本保險之實習學生，其 

       保險期間為該實習學生之實習 

       期間。 

第七條 本保險有效期間自每年 8 

       月 1日上午零時起至翌年 7 

       月 31日午夜 12時止。參加 

       本保險之學生，於上學期在 

        8月1日以後及下學期在 2

月 1 日以後繳納保險費

者，保險效力仍溯自 8 月

1 日及 2 月 1 日之上午零

時起生效；學生在 7月 31

日以前畢業者，其保險效

力至 7 月 31 日午夜 12 時

終止。畢業延至 7 月 31

日後者，於繳納保險費

後，其保險效力至畢業之

日午夜 12時終止。在上學

期畢業之學生，其保險效

力則至 1 月 31 日午夜 12

時終止。 

有學籍的學生休學時，得

繼續交付保險費參加保

險，並由要保人將休學學

生姓名、學號等資料通知

承保機構備查。 

凡參加本保險之實習學 

生，其保險期間為該實習 

學生之實習期間。 

1.因應線上復學暨續

休系統建置所衍生之

行政措施調整，修訂第

七條。 

2.原第 2項條文建議每

學期開學 3週內交付當

學期保險費參加保

險..(略)，因期限日期

不明確建請同意修訂

為每年 3月 1日以前、

10月 1日以前交付當

學期保險費參加保

險…。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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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學生團體保險辦法修正草案 

 

                                                                              

 

第一條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配合政府照顧學生，發揮社會救助之功能，及

謀補償學生因疾病或遭遇意外事故時家庭所受經濟上之損失，特依大學法第 34條之規

定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具學籍學生及實習學生得參加學生團體保險（以下簡稱本保險），為被保險人。選

擇不參加本保險者，除不予補助部分保險費外，應由家長或法定監護人簽署本校「學

生團體保險棄保切結書」(附件 1)，但已成年或未成年已結婚之學生由本人簽署切結

書，學校應以書面將學生不參加本保險之情事，通知家屬。若未於開學 3周內繳交保

險費(完成就貸申請者除外)或棄保者未繳交棄保切結書，視同放棄參加本保險。 

第三條  本保險由本校以公開招標方式擇保險費最低之保險公司為承保機構，本校校長或其職

務代理人為要保人，被保險人為受益人，若被保險人身故則其法定繼承人為受益人。 

第四條  被保險人因疾病或遭遇意外事故，致死亡、殘廢或受傷需要治療者（疾病治療不含門

診），均屬本保險責任範圍。 

第五條  每一被保險人之保險金額以本校學生團體保險契約書所訂保險金額為準。 

第六條  被保險人應繳之保險費，本校補助之部分依教育部之規定，其餘由被保險人分二次繳

納，於每學期註冊時各繳納二分之一。 

但下列被保險人，應由本校審核其有關證明文件，依教育部規定之最高金額補助，惟

補助金額以外之不足部分，仍由被保險人負擔： 

一、免繳學雜費之學生（包括低收入戶學生、重度、極重度身心障礙學生及重度、極

重度身心障礙人士之子女，惟不含公費生）。 

        二、原住民身分學生。 

第七條  本保險有效期間自每年 8月 1日上午零時起至翌年 7月 31日午夜 12時止。參加本保

險之學生，於上學期在 8月 1日以後及下學期在 2月 1日以後繳納保險費者，保險效

力仍溯自 8月 1日及 2月 1日之上午零時起生效；學生在 7月 31日以前畢業者，其保

險效力至 7月 31日午夜 12時終止。畢業延至 7月 31日後者，於繳納保險費後，其保

險效力至畢業之日午夜 12時終止。在上學期畢業之學生，其保險效力則至 1月 31日

午夜 12時終止。 

        有學籍學生休學時，當學期註冊後辦理休學者不予退還保險費，其保險效力至該學期

終止之日午夜 12時止。續休學者得於每學期 3月 1日以前、10月 1日以前交付當學期

保險費參加保險，未於期限內辦理者，一律視為放棄投保，未投保期間如因疾病或意

外事故，導致身故、殘廢或接受醫療時，皆不得向學校或保險公司申請理賠。 

凡參加本保險之實習學生，其保險期間為該實習學生之實習期間。 

第八條  已參加保險之學生中途喪失學籍者，保險效力至喪失學籍之當月末日午夜 12 時為止。

該名被保險人應於喪失學籍後七日內向衛生保健組提出退費申請(附件 2)，由學校統

一造冊通知保險公司，依所剩餘月數退還未滿期之保險費。 

第九條  本校得於每學期收取學生學雜費繳費單中增列「學生團體保險費」一項，並於收取後

三十日內將保險費彙總交付承保機構或其指定機構，由承保機構製發保險費收據，交

由本校存執。 

96 年 5 月 15 日 9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行政會議通過 

101 年 3 月 20 日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5 年 5 月 24 日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000 年 0 月 00 日 000 學年度第 0 學期第 0 次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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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本保險且完成就學貸款申請之學生，如於本校繳送保險費予保險公司時貸款銀行

仍未完成核貸撥款手續，保險費得由本校先行墊付，待完成核貸撥款手續後歸墊款項，

如學生就學貸款未獲核准，由衛生保健組向該生催繳保險費。 

第十條  本辦法未規定事項，依主管機關核定保險單之保險條款及有關保險法令辦理。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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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學年度第 1學期學生事務會議決議執行情形彙辦表 
 

案號 
提案 

單位 
案由或提案 決議裁示事項 

承辦 

單位 
執行情形或進度 

一 
學 務 處 

衛 保 組 

本校「學生團體保險辦

法」第五條、第七條修

正草案，提請審議。 

本辦法第五條、第七

條修正後通過。 

學務處

衛保組 
 

動議 

一 

舞 蹈 學 院 

林 亞 婷 

所 長 

本校學生諮商中心服務

對象除了學生外，同時

也包含教職員工，想瞭

解中心名稱是否可以刪

除「學生」，使中心名稱

能符合實際提供服務對

象。 

本案列入未來調整

中心名稱時思考，期

使名實相符。 

學務處 

學生諮

商中心 

 

動議 

二 

劇場設計學系

學 會 陳 妍 蓓 

會 長 

據同學反應在女一舍至

OK超商間之有路不平之

狀況，影響用路人安全，

該如何處理？ 

請同學們若有發現

路不平之狀況，可及

時通報駐衛警察

隊、總務處或校安中

心，俾利即刻協處。 

總務處 

校 安 

中 心 

 

動議 

三 

劇場設計學系 

王 世 信 

主 任 

戲舞大樓與阿福草餐廳

路段兩邊均可停放車

輛，路幅已相當狹窄，如

遇科技藝術館施工期間

大型機具行經該路段之

時段，如何確保用路人通

行該路段之安全？ 

為確保本校師生同

仁用路安全，大型機

具進出時會採必要

交通管制措施並提

前公告，另儘量避開

交通尖峰時段。 

總務處 

營繕組 
 

動議 

四 

學務處課指組 

莊 政 典 組 長 

校內通往田徑場的路障

損壞，請相關單位儘速處

理。 

本案請總務處惠予

研議辦理。 
總務處  

動議 

五 

學 生 會 

賴 星 嵐 

會 長 

學校新版網頁最新活動

均會提供近期展演或活

動等相關訊息，如學生活

動也希望透過此平臺宣

傳相關訊息，請問該洽詢

哪一個承辦單位協助辦

理？ 

本案俟查明承辦單

位後，再行回覆。 

學務處

生輔組 
 

 


